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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具申請相關資料 

完成論文初稿、「線上剽竊系

統之論文原創性報告」及「學

位論文考試申請切結書」 

論文口試申請送交承辦助教 

口試二週前將要給口委的論

文、邀請函、聘函寄出 
車輛入校申請單、場地租借申

請表(校內教學公務用)送出 

準備口試相關事務 

舉行論文口試 

評審資料繳回系辦 

完成論文口試記錄 

修改通過後印製論文 

辦理系所離校手續作業 

【需一~三工作天】 

確認論文口試舉行時間地點 

上網登錄論文口試資料 
http://goo.gl/forms/xffjUvoWAUi

ppNel1 

口試前 1-2 小時（建議工作內容） 

1. 提前張貼歡迎海報、佈置口試教室，
並測試簡報相關器材設備，如筆電、
投影機…等。 

2. 將口試相關表單資料及文具用品依序
放在各口試委員桌上。 

校內、外教師皆由學校統一匯入老師帳戶中  
【校外老師之交通費】標準如下：依行政院訂頒之「國內出

差旅費報支要點」辦理；大臺北地區以外的教師方可支領；

搭乘高鐵時，應檢據覈實列支，不足部分轉由學生自行負

擔。（校外老師交通費實報實銷，搭高鐵者需附來回票根，

搭乘其餘交通工具者一律以火車自強號來回票價計，不需附

票根。） 

3. 準時於約定地點（如校區門口、應用
科學大樓一樓…等）迎接口試委員。 

口試進行中 
1. 應試學生就學位論文內容進行報告。 
2. 口試委員依序分別提問，應試學生答
覆。 

3. 口試委員進行評分，並於【論文考試
評分表】、【學位考試成績記錄表】
及【論文通過簽名表】上簽名（此時
口試委員以外的人員皆需退席迴避）。 

4. 應試學生入席總結，並宣佈口試結果。 

口試後 

1. 口試主席將【論文考試評分表】、【學
位考試成績記錄表】及【論文通過簽
名表】放入評審資料袋，委由考生送
交系辦承辦助教處。 

2. 歸還口試器材與教室。 
3. 依口試委員建議修正學位論文。 
4. 全體口委均簽名同意論文通過後，應
填具【論文通過簽名表】，彙整提請
主任簽章核定。 

5. 口試結束彙整口試記錄（A4 大小）辦
理畢業離校手續。 

上網登入通過後中英文 
論文題目

http://goo.gl/forms/KafoW
ht44X 

教務處辦理 

領取畢業證書手續 




